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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署推宜花東旅遊優惠攻略 搭配
好行觀巴、Taiwan PASS玩越多省更
多 

交通部觀光署推動「Taiwan PASS 台鐵版-花

蓮振興方案」2人同行 1人免費的超值優惠，頗受

旅客好評，現已加碼至 7,000套，再搭配宜花東地

區台灣好行免費、台灣觀巴 2折及花蓮振興加碼住

宿補助，鼓勵民眾安心出遊、輕鬆成行。觀光署也

推薦超值旅遊攻略，臺中出發 3天 2夜的花東之

旅，搭配 Taiwan PASS、台灣好行與住宿振興優

惠，兩人平均可省下至少 3,200 元；若是臺北出發

3天 2夜的臺東之旅，搭配 Taiwan PASS、台灣觀

巴振興優惠，兩人可省下約 2,800 元，十分超值，

旅途輕鬆無負擔。 

觀光署署長周永暉表示，「Taiwan PASS」是

台灣好玩卡變身而來，除了國際版外，特別推出台

鐵版，此張卡整合「台鐵 5日周遊券」、「捷運 4

選 1」及「台灣好行 4選 1」，因應花蓮振興方案

推出 2人同行 1人免費的超值優惠（原價 2人

5,600元，優惠價 2,800元），還可搭配多項旅運

及住宿等振興措施，如今(113)年底前持電子票證

（含行動支付）搭乘宜花東地區台灣好行 10條路

線免費、台灣觀巴宜花東地區 24條套裝旅遊行程

2折，及入住花蓮地區指定合法旅宿自 9月 1日起

連續 3個月每人每月都可加碼申請 1次限量住宿補

助最多 1,000元等優惠，透過各項優惠活動，吸引

民眾東部旅遊。 

觀光署舉例，從臺中搭乘臺鐵自強號前往花蓮

3天 2夜旅遊，兩人使用 Taiwan PASS 現省 460元

（來回原價 3,260元，使用 Taiwan PASS 2,800

元），搭配免費台灣好行縱谷花蓮線（原價每人

390元，優惠免費）前往慶修院、鯉魚潭、花蓮觀

光糖廠，並使用花蓮住宿加碼優惠折抵每人每房

1,000元，兩人平均整趟旅程可省下 3,240元。 

如從臺北搭乘臺鐵自強號前往臺東 3天 2夜旅

遊，利用 Taiwan PASS 現省 332元（來回原價

3,132元，使用 Taiwan PASS 2,800 元），再搭配

台灣觀巴東海岸南段一日遊（原價每人 1,600元，

優惠價 320元），可前往東海岸加路蘭、三仙台、

都歷海灘來趟跳浪之旅，兩人平均整趟旅程至少可

省下 2,892元。 

更多詳細優惠內容，可至 Taiwan PASS 官網、

台灣好行旅遊服務網、台灣觀巴官網及「交通部觀

光署振興花蓮震後獎勵旅遊個別旅客住宿優惠活

動」專區查詢。 

保障自身健身消費權益 民眾簽訂會
籍或教練課程契約前務詳細審閱 

為提供消費者安全的運動環境並保障運動消費

權益，教育部體育署訂有「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
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等規範，並透過各種管

道向業者加強宣導消費者保護資訊，以有效降低消

費糾紛發生，健全消費者運動消費權益與環境，期
望未來帶動健身產業更加蓬勃發展，共同努力創造

友善運動健身環境。 

為降低健身房業者屢傳與消費者間消費爭議情
事，體育署除透過督導地方政府輔導、查核健身房

業者應遵循「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及「健身教練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相關規範與消費者簽訂契約外，也提

醒消費者於簽訂會籍或教練課程契約時務多加注

意，不要因為業者推出優惠方案而受到吸引就馬上
簽約，應先詳細審閱契約條文內容，對於契約內容

有任何問題應於簽約前向業者詢問瞭解，也切記應

衡量自身的能力(時間、體能和經濟條件)，不要因
業者促銷而一次購買過多的課程，以避免契約過期

但課程上不完或教練離職等原因，而衍生解約退費

糾紛。 

另外，消費者如發現業者有違反「健身中心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及「健身教練服

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或遇
到業者有不當推銷教練課程之情形，可適時向地方

主管機關反映，經查證屬實且要求限期改善仍未完

成者，則由地方政府逕行發布消費警訊，以善盡資

訊揭露責任。 

體育署及地方政府將持續輔導業者遵循規範訂

定教練課程契約，目前體育署亦責請各地方政府積
極辦理 113年度消費者保護查核作業，如屬查核不

合格之業者，地方政府將限期該業者儘速完成改

善，以保障民眾健身消費權益及降低相關消費糾紛
發生，讓民眾運動安心，享受運動樂趣，更能運動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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